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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昌县中医院，门诊大厅里，有身着粉
红色护士服、优雅和善的导医；这里的候诊场
所，温馨而休闲，病人享受舒适的就诊环境；
这里提供的是“星级”服务，这里的微笑十分
真诚，这里的接待热情耐心，这里的一切让人
心动……“以人为本，质量第一”，已成为新
昌中医院全体医务工作者耕耘事业、追求文
明与进步的自觉行动，进而营造出赏心悦目
的服务氛围。

强化细节服务
点滴之间饱含爱和关怀

新昌县中医院强化“惠泽民生”的服务理
念，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病人的呼声
当作第一信号，把病人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
把病人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努力打造质量
高、服务好、价格低的“老百姓自己的医院”，
切实降低病人医疗费用。

该院重点做好“便民”、“惠民”文章，优化
细化服务。医院开展预约挂号，方便病人就
医，设立导医台，方便病人寻医问药，为行动
不便等就诊有困难的病人提供全程陪诊服
务。开展“加强医疗后续服务，提高病人满意
度”活动，实施电话回访、发放医患联系卡，医
护人员走出医院，主动开展随访，为行动不便
的伤患病人提供换药、保健、心理咨询服务、
指导和协助患者进行功能锻炼等。在简化服
务流程上狠下功夫，下移服务窗口，部分科室
实行弹性上班时间制，提前半小时上班等。实
现处方、开药、收费等全程电脑管理，给患者
带来便捷。

该院还就患者诊疗过程涉及的诸多环节
提出强化细节服务的要求和措施。如患者候
诊椅的摆放、椅垫的准备；分诊护士对情绪异
常患者的应对；预约诊疗的推进、完善和深

化；导诊台便民物品的摆放和准备；患者挂
号、收费的便利、便捷；问诊、告知的细致、到位；
患者隐私的尊重和保护……近百项细节服务的
要求不可谓不细，不仅涵盖的内容细，而且要求
改善、推进的措施、标准细；不仅细微之处见管
理，而且细微之处见真情。不仅有改善、提高“时
间表”，更有落实、监管“路线图”，使整体工作
章法严密、扎实有序、效力显著。

提升医疗服务
“五心”服务打造医院品牌

新昌县中医院医疗服务的内容林林总
总，服务的心情实实在在，而服务的最高境界
就是实现“五心”，即医务人员一丝不苟的责
任心、医疗职业的爱心、对病人的关心、让病
人舒心、让病人放心。

该院致力打造“老百姓自己的医院”，医
疗收费做好价格定位、收费结构调整的文章，
努力降低诊治费用，每门诊人次平均费用处
于全市县级医院最低水平，住院床日费用逐
年下降，医院开设惠民病房，低廉的收费给诸
多经济困难人员、外来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带
来了福音。

新昌县中医院还组织医疗小分队送医送
药下乡，成立护士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走进
家庭，开展义诊、急救技能培训、科普讲座等，
增强市民防病保健意识。

深化服务机制
树立便民利民的医院文化

服务不是口头禅，而是实在的行动，在
“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新昌县中医院立足于
“一切为病人、为病人一切、为一切病人”的理

念，面对医疗服务竞争，不断创新医院经营理
念，塑造出风格独特、理念全新的现代化医院
形象。这样的新形象，带给患者的是惊喜，带
给社会的是关注。该院真心为病人着想，真正
做到“迎来一位病人，交上一个朋友，送走一
位病人，留下一片真情”。

为充分体现公立医院的便民、利民的公
益特性，真正解决患者诊疗过程的看病难的
问题，新昌县中医院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便
民措施更多的是站在患者看病难的角度，从
患者就医的初始到终端到延伸，从医院整体
管理到操作细节到反馈回应，都体现了对患

者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怀。换位思考的手段
让改善、提升服务的理念不仅入脑，而且入
心、入情。

新昌县中医院对细节服务的整改和提
升，并不单纯是就细节改细节，而是把每个细
节服务的“点”，一方面向周边辐射，使点和点
连成面，构成立体，形成氛围；一方面向深度
开掘，寻找“点”依存的根，根根相连，形成医
院服务质量稳固的根基，最终使提升服务与
医院文化建设形成水乳交融的融汇态势，让
机制促成习惯，让氛围形成风气，让素质提升
品质。

杏林春暖扬国粹 九万里风鹏正举
新昌县中医院成功晋升三级乙等中医医院纪实

服务篇

■新昌新闻网记者 王娟敏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2年 7
月 5日下午 3时在新昌宾馆三楼会议室对以
下资产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1.浙 DL2515牌号奥迪一辆，起拍价

120000.00元。
2.浙 DD6775牌号别克一辆，起拍价

35000.00元。
3.浙 DL6580牌号迪马一辆，起拍价

23000.00元。
4、蚕丝被 265条。（须销毁标签）
二、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现场展示：

2012年 7月 2-7月 3日两天。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2011年 7月 4日（上午 8：30-11：30，下
午 2：00-5：00）在新昌县人民中路 204号 201
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及保证金银行交款回单，其中标的 1保证
金为 3万元，标的 2、标的 3、标的 4保证金为
1万元，参加多个标的保证金累计交纳，（拍
卖保证金均不计息）；报名会务费 50元。

账户名称：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6041201201000200925
开户行：浙江新昌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
咨询电话：0575-86027959

13335787820

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6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2年 7

月 5日上午 10时 30分在新昌宾馆三楼会议
室对以下资产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文本）
位于新昌县人民中路 125号非住宅房

（1-4层）一幢及长丘田村、塔山村非住宅房
各一间（长丘田村为 1-2层结构）。其中①新
昌县人民中路 125号房产房屋证载建筑面积
445.68㎡，土地使用权面积 125.50㎡，用途为
商业金融保险用地，性质为出让；②新昌县长
丘田村房产房屋证载建筑面积 54.16㎡，土地
使用权面积 27.40㎡，用途为商业金融保险用
地，性质为出让；③新昌县塔山村房产房屋证
载建筑面积 25.46㎡，土地使用权面积 24.80
㎡，用途为商业金融保险用地，性质为出让；

以上标的整体拍卖，起拍价为 400万元。
二、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现场展示：

2012年 7月 2-7月 3日两天。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2011年 7月 4日（上午 8：30-11：30，下

午 2：00-5：00）在新昌县人民中路 204号 201
室办理报名手续。报名时请携带有效证件及拍
卖保证金银行交款单，拍卖保证金为 50万元，

（拍卖保证金均不计息）。报名会务费 50元。
账户名称：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6041201201000200925
开户行：新昌农村合作银行城东支行
咨询电话：0575-86027959

13335787820
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12年6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各用人单位：
根据《浙江省残疾人保障条例》（浙江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6号）、
《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浙江
省人民政府令第 155号）、《浙江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浙财社字[2003]
134号）、《新昌县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
施办法》（县政府第 19号令）的规定，现就征
收 2012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工作通知如
下：

一、征收范围
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以及外地驻新机构（包
括中央部属、省属驻新单位）及雇工 8人（含
8人）以上的个体工商户等各类用人单位，凡
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均应依
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二、征收标准
1.征收的人数依据

各用人单位在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时，按本单位 2011年 12月底在职在岗职工
总数为依据计算申报。

2.计征标准工资
根据《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提高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的批复》（新政复
[2012]25号）的规定，2012年度计征标准工
资为 20000元。

3.已安置残疾人数
由县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处按《关于办

理 2012年度安排残疾人业认证的通知》（新
残字［2012］20号）文件规定开具的《2012年
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确认书》所确认的
残疾人数为依据。

4.征收的计算方法
根据《浙江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统一为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各用人单位每少安

排一名残疾人就业，应按计征标准工资的
10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规定比例安
置残疾人不足一人的单位，根据实际差额比
例缴纳。计算公式为：应缴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单位上年度在职在岗职工总数×1.5%
－已安置残疾人数)×计征标准 工资×
100%。

三、缴纳方法
1.申报方式。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县地

税局统一征收。 2012年度，各用人单位应
通过地税因特网服务系统申报缴纳，或直接
向县地税局第一或第二分局办税大厅申报
缴纳。未经批准逾期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
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缴未缴款额千
分之五的滞纳金。

2.征缴期限。2012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申报缴纳期限为 2012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

3.困难减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原则上

不予减免，如因严重自然灾害、政策性亏损
等原因致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确有困
难的用人单位，应于 6月 30日前向县残联
提交书面申请和上年度财务报表等相关资
料，经县残联、县财政局批准后，酌情予以减
免。
申报地点：

第一税务分局
地址：鼓山中路118号财税大楼一楼
第二税务分局
地址：人民东路127号佳艺东都金座 3

层

新昌县残疾人联合会
新昌县财政局
新昌县地方税务局
2012年6月26日

关于征收2012年度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通知


